
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

病人用藥整合同意書 

一、 服務說明： 

「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」提供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

便病人居家醫療照護服務。由居家醫療主治醫師整體評估病人的病情，視診療

需要連結其他醫師、中醫師、護理人員、呼吸治療師、藥師、心理師及社工等

人員提供訪視服務。 

為提供整合性之居家醫療照護服務，居家醫療主治醫師將透過「健保醫療資訊

雲端查詢系統」查詢病人近期之就醫與用藥資訊，於收案 12 個月內協助整合

病人門、住診等用藥，以提升照護品質及用藥安全。 

病人如欲維持原門診就醫習慣，無法配合居家醫療主治醫師整合用藥、提供實

質居家醫療照護，則不符合本計畫之收案條件。 

二、 接受服務意向表達： 

本人 □同意 □不同意 ○○醫院(診所)○○○醫師為本人居家醫療主治醫師，

於本人簽署同意書日起至結案日止，可透過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之

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，查詢本人就醫之醫療費用申報資料及健保卡

上傳就醫資料，協助整合本人用藥及提供實質居家醫療照護。 

 

此致     ○○醫院(診所) 

 

立書同意人：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

身分證號： 

代理人： 

與病人之關係： 

身分證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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